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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敏實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所刊發之公告（「公

告」）。

該公告中描述胡晃先生係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。然公告中文譯文中「 fellow member」
被譯作「合夥人」，而恰當譯法應為「資深會員」。該公告英文版本正確，刊登本澄清公告

之目的僅為修正中文版本中「 fellow member」之中文譯文。

承董事會命

陸海林

公司秘書

香港，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日

截至本公告發布之日，董事會成員包括：執行董事秦榮華先生、石建輝先生、穆偉忠先生及趙鋒先生；非執

行董事夏目美喜雄先生、栗田關雄先生及鄭豫女士；獨立非執行董事邢詒春先生、王京先生及張立人先生。


